资中县人民医院血糖测试条等一批耗材配送服务采购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CZH202506-017

项目名称：资中县人民医院血糖测试条等一批耗材配送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项目暂估预算金额：人民币76.60万元。

本项目不收取公开招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采购需求：（附后）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2）供应商拟配送产品须符合《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的要求。

3、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按本项目规定获取了公开招标文件；
（2）授权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代表证明材料；

（3）供应商应为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配送单位。
三、获取采购文件

1、公开招标文件自2025年8月5日09:00至2025年8月12日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周末除外）由四川子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发售。

2、线上报名方式：请将以下报名资料电子版上传至sczh2022@126.com，上传后请致电0832-2201138再按照提示缴费,报名成功后，方可获取公开招标文件。

（1）供应商报名登记表（详见采购公告附件）；

（2）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单位介绍信（加盖单位公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本项目公开招标文件有偿获取，公开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00元/份。（公开招标文件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四、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启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年8月27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翡翠国际社区清溪路商业楼39栋3楼

五、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资中县人民医院

联系地址：资中县重龙镇迎宾路92号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832-5515206
2、采购代理机构：四川子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翡翠国际社区清溪路商业楼39栋3楼
联系人：冷老师
电  话：0832-2201138 

 采购需求
一、配送耗材的产品清单及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参考）
	★是否挂网
	★产品来源
	★规格
	★计价单位
	★限价（元）
	参数要求

	1
	血糖测试条（葡萄糖脱氢酶法）
	是
	国产
	≥100人份/盒
	人份
	1.8
	1.★适用于：成人和儿童新鲜毛细血管全血、静脉全血，以及新生儿新鲜毛细血管全血

2.酶技术：FAD葡萄糖脱氢酶

3.HCT要求：适用的红细胞压积范围为10%～70%

4.血糖测量范围：0.6～33.3mmol/L

	2
	β-羟丁酸测试条（电化学法）
	是
	国产
	≥25人份/盒
	人份
	9.5
	1.★适用于成人及儿童新鲜毛细血管全血或静脉全血  

2.血酮测试速度≤10秒                                                                    3.最小加样量≤1.2 μL

4. 血酮测试范围：0-8  mmol/L  

	3
	婴幼儿一次性呼吸管路
	是
	国产
	管路长度：1.5m~1.6m
	套
	261
	装置至少包含1个呼吸管路、1个圆锥接头、1个呼气过滤器、1个呼气阀、1个集水器，1个呼吸回路附件。

	4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
	是
	国产
	三腔气囊标准型,20Fr
	支
	10.84
	★由胶乳为主要原材料制成适用于人体尿道导尿，留置导尿。

	5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
	是
	国产
	双腔气囊标准型，至少包含：14Fr-18Fr
	支
	5.59
	★由胶乳为主要原材料制成适用于人体尿道导尿，留置导尿。

	6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输液袋
	是
	国产
	输液针：0.6mm~0.7mm，输液袋容量至少包含：3500ml
	支
	23.05
	★适用于临床上患者静脉输送营养液体。

	7
	一次性使用动脉留置针
	是
	国产
	20G
	支
	34.75
	★用于对患者建立动脉血管临时通路，用于动脉压监测及连续动脉血气的监测。

	8
	一次性使用采样拭子
	是
	国产
	≥200支/包
	支
	0.6
	★供人体自然腔道（如鼻腔、口腔、阴道、 尿道口等部位）沾取生物样本检验用。

	9
	冲洗管路
	是
	国产
	管长：1660mm±15mm
	支
	16
	产品结构组成至少包含针头保护套、插瓶针、输液管、止流夹、三通、滴斗、流量调节器、排液管、冲洗管接口、接口保护套、连接软管。用于病人体表创面冲洗。

	10
	咬嘴
	否
	国产
	系带
	只
	1
	★咬嘴分别供临床胃镜检查、肺活量检查及气管插管、连接雾化机辅助使用。


二、配送服务要求

★1.供应商按采购人每批次确定的采购计划按时进行配送，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紧急急需耗材的配送不超过4小时，常规配送48小时内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若因采购人原因时间变更，以采购人通知时间为准，节假日照常配送。供应商配送时，除提供与计划数量一致的耗材、发票、出库单外，供应商还应随配送提供的资料有：①医疗器械产品所涉及逐级授权经销商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经营备案凭证；②医疗器械产品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或备案凭证；③医疗器械产品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④经销商获得的委托授权书（逐级）；⑤医疗器械产品所涉及逐级授权经销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⑥配合采购人提供其他临时性资料。

2.特殊及紧急情况需临时配送时，由采购人指定人员根据需要与供应商进行协商解决，对需冷链运送耗材，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冷链运输的相关要求进行运送并提供相关记录。

3.供应商须配送原厂生产的未曾使用过的、全新的合格的耗材（含配套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破损痕迹，如有破损，供应商负责无条件退换，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

4.供应商所配送的耗材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的响应内容。当投标文件响应内容与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时，以投标文件响应内容为准。当投标文件响应内容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若有）不一致时，以较高标准为准。

★5.供应商所配送的耗材应具有安全可靠性，在正常使用下不应对使用者造成任何人身伤害，如因耗材质量或标示不明确而对使用者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6.供应商保证所配送的耗材有效期不低于1年，自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确保采购人在使用耗材的过程中安全、有效。

★7.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文件中的承诺提供配送服务，如果配送耗材规格、包装等信息与中标拟配送耗材的规格、包装等信息不一致，且不同意更换的，或配送的医用耗材和中标拟配送耗材不一致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8.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集中采购、政府带量采购等国家相关政策变化，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执行最新的政策和要求。本项目合同有效期内，配送清单中产品凡是纳入网上集中采购、政府带量采购的医用耗材，应在公示后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人。
9.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须与采购人按照本项目公开招标文件第九章附件2 同步签订“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

10.供应商配送的耗材属于医疗器械的，其包装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其余耗材包装应干净、整洁、无破损。

★三、商务要求

供货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或结算合计金额达到合同金额。
2、耗材配送地点：资中县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3、结算方式及付款要求：

3.1结算方式：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采购需求提供每批次相对应的耗材种类和数量，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后，以实际供货数量据实结算。即：结算金额=该批次所配送耗材的实际供货数量×该批次所配送耗材对应的结算单价。

3.2付款条件：本项目按批次付款（完成每批次配送服务，经验收合格并完善相关完税发票及配套资料移交后，采购人按流程支付)。

3.3关于挂网耗材的价格执行标准：

①供应商当月配送耗材的结算单价按照上月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平台最低价执行。

②本项目执行中如遇到平台价格涨幅高于招标文件中各类挂网耗材“限价”的，供应商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告知采购人，采购人严格按平台规则要求及单位相关规定执行。

3.4关于非挂网耗材的价格执行标准：
供应商每批次配送耗材产品的结算单价以本项目各类耗材产品最高单价限价结合成交供应商所报的统一结算率进行计算后作为结算依据；如果在合同履约期间本项目采购时的耗材种类有被联动纳入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则供应商当月配送耗材的结算单价按照所配送耗材上月在四川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截止上月末全省医疗机构采购加权平均价、联动参考价、我省最高采购价”三者中价格最低的价格执行。未挂网的产品后续如要求进入挂网平台或按照国家政策要求进行集中采购的，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按挂网产品或集中采购的要求执行，若成交结算价高于挂网价，按挂网价执行，若成交结算价低于挂网价按成交结算价执行，合同期中若有产品变为集采、带量，该部分产品不再履行合同，其余不变。若因供应商或供应商制造厂家的原因无法按上述要求执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则采购人可以解除与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对该产品的采购相关约定。

3.5本项目的预算金额为后期的合同金额，结算金额合计达到合同金额时服务结束，在每批次配送时，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配送的累计金额表，若服务期结束时，结算合计金额未达到合同总价，则以当前结算的合计金额为准。
4、验收

4.1样品验收：

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自行准备所有中标/成交拟配送产品各1份，送至采购人单位，由采购人统一组织耗材样品验收工作。

4.2每批次配送产品交货验收：
（1）按照采购人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若有）、国家（行业）标准、本项目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采购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如耗材、票据、出库单及相关手续资料不齐，采购方有权拒收。

（3）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耗材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验收标准的，采购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4）若所提供耗材不符合验收标准，供应商经过2次调换后仍不能达到验收质量标准，则视为验收不合格，采购方有权全部（或部分）退货或解除合同。接到采购方退货通知，供应商除应及时运走采购方退还的耗材外（若涉及费用或损失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还应向采购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售后服务要求

5.1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5.2耗材有效期临近6个月失效时，采购人提前3个月向供应商提出更换要求，供应商须在耗材失效前1个月无条件更换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推诿。

5.3供应商无条件配合采购人耗材不良事件的管理工作。
5.4若在后期实际配送过程中，采购人使用所配送的产品时，发现其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存在质量缺陷，供应商保证在“结算价”范围内及时进行更换，直至所更换的产品满足采购人的使用需求为止。更换期间，更换产品本身及其涉及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注：1.以上带“★”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如有负偏离作无效响应处理；

2.以上“二、配送服务要求”中未带“★”的条款，负偏离将影响投标人得分。
